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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货运枢纽分类与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综合货运枢纽的基本要求、交通组织及引导、信息化和安全与应急。 

本标准适用于综合货运枢纽的界定、规划、设计、建设、运营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

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52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50067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89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50293城市电力规划规范 

GB50582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综合货运枢纽 intermodal freight transportation hub 

服务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具有货物集聚、辐射功能，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货物有效

换装与衔接，集中布设的具有完善信息系统的货运服务场所。 

3.2  

仓储 warehousing 

利用仓库及相关设施设备进行物品的入库、存贮、出库的作业。 

[GB/T 18354—2006，定义4.15] 

3.3  

多式联运 multimodal transport 

联运经营人受托运人、收货人或旅客的委托，为委托人实现两种以上运输方式（含两种）或两

程以上（含两程）运输的衔接，以及提供相关运输物流辅助服务的活动。 

[GB/T 18354—2006，定义8.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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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运 transshipment 

运载单元更换运输方式而货物本身不发生处理的作业活动。 

3.5  

直接换装 cross docking 

物品在物流环节中，不经过中间仓库或站点，直接从一个运输工具换载到另一个运输工具的物

流衔接方式。也称越库配送。 

[GB/T 18354—2006，定义5.16] 

4 类型划分 

按照主导方不同，综合货运枢纽分为四种类型。 

a)航空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航空服务功能为主，依托机场货运作业区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b)水运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水运服务功能为主，依托港口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c)铁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铁路服务功能为主，依托铁路货运站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d)公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公路服务功能为主，依托公路货运站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其所

在地 5km 范围内有大型铁路场站、或港口、或机场。 

5 基本要求 

5.1 应承担两种或多种运输方式，各类运输方式作业场所在一定范围内分布。 

5.2 应具有货运组织与管理、多式联运、转运换装、装备储存、信息流通和辅助服务功能。 

5.3 应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装卸作业场所、仓储或信息服务设施、设备。 

5.4 应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 

5.5 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00 亩。 

5.6 水运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铁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公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的物流强度应

不小于 500万吨/km
2
•年，航空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的物流强度应不小于 50万吨/km

2
•年。 

注：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强度=综合货运枢纽年度吞吐量/总占地面积。 

5.7 综合货运枢纽的商务、生活配套占地面积比应不超过项目总占地面积的 10%。 

6 设施要求 

6.1 基本构成 

综合货运枢纽内设施包括生产设施、办公设施、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其设施构成应

根据综合货运枢纽的业务范围而定。 

6.2 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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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库（棚）设施、集装箱堆场、货场、换装作业区等。 

6.2.2库（棚）设施主要包括中转库、仓储库、零担库、集装箱拆装箱库和货棚等。各类仓库应分区

设置，并与道路衔接且保持良好作业联系。 

6.2.3 集装箱堆场应靠近装箱作业区，并与综合货运枢纽内主要通道衔接。堆存量较大的集装箱堆

场应划分空、重箱及冷藏箱区域分别堆存。 

6.2.4换装作业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提供运载单元的快速转运服务； 

b) 协调布置，便于车辆和仓库内作业设备的衔接，满足消防要求，并留有一定的储备能力； 

c) 设置装卸场、堆场等功能区域； 

d) 装卸场荷载设计值满足装卸作业和车辆行驶的承载要求； 

e) 配置集装箱卡车、集装箱叉车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等换装机械； 

f) 换装作业区的场地和设备配备能够便于进行直接换装。 

6.3 办公设施主要包括货运站房和生产调度办公室。 

6.4 生产辅助设施主要包括动力、供水/供热、环保以及消防设施等。 

6.5 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食宿以及其他服务设施。 

7 交通组织及引导 

7.1 道路布局与交通组织应满足综合货运枢纽的综合布局要求。 

7.2 道路宽度及转弯半径应考虑综合货运枢纽内部运输车辆需求进行规划设计，并符合国家道路规

划设计的有关规定。 

7.3 道路设计应与周边城市干道、高速公路具有便捷的联系，同时道路交通组织应合理设计以减少

对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影响。 

7.4 交通组织应遵循人车分流的原则，同时小汽车与货运车辆的交通组织流线应避免不必要的交织

冲突。 

7.5 综合货运枢纽内交通组织应满足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高效衔接。 

8 信息化 

8.1 综合货运枢纽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将枢纽入驻物流企业相关信息接入、存储、查询、联

动和发布，实现数据交换、信息共享功能。 

8.2 综合货运枢纽的信息化平台应能实现与政府管理机构信息化平台、其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其

他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对交换数据具有加工处理功能。 

8.3 综合货运枢纽的信息化平台应能够整合不同运输方式的信息资源，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的数据

交换、互联互通、联动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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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综合货运枢纽应为入驻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物流业务信息支持服务，包括业务供求信息发布、

货物状态发布、业务单据处理进度发布、车辆运营状态发布、监管审批进度查询、企业物流信息统

计等服务。 

8.5 综合货运枢纽应对进出枢纽车辆进行实时监测，应为不同运输方式提供进入、驶离及停泊导引

系统。 

9 安全与应急 

9.1 综合货运枢纽内应建立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于一体的应急指挥管理协调机制，应制定针对自然

灾害、恶劣天气、重特大事故、人为破坏等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 

9.2 综合货运枢纽应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本标准的要求系统建立并实施综合货运枢纽作业安全

规范体系。 

9.3 综合货运枢纽应建立与国家现有的建筑标识系统、设施标识系统、机动车路标系统、步行道标

识系统的设计相衔接的安全应急标识系统。 

9.4 综合货运枢纽应配备视频监控及防护等安全设备；应根据所属地电网规划的要求，建设符合

GB50293和 GB50052要求的内部应急供电系统。 

9.5 综合货运枢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 GB50116的相关规定，按控制中心报警系统设置，各种

交通运输方式功能区分设分消防控制室。 

9.6 综合货运枢纽应统一建设消防设施和防汛除涝设施，其消防设施工程应由具有消防工程施工资

质单位建设，各类建筑的建设应符合 GB50016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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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15 年 7 月 16 日，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 2015 年交通运

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交科技发[2015]114 号）文正式下达了制定《综合货

运枢纽分类与基本要求》（计划编号：JT2015-6）行业标准的工作计划。 

标准性质：推荐性行业标准； 

主管部门：交通运输部； 

归口单位：综合交通运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长安大学、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时间：2016 年。 

1.2 目的和意义 

综合货运枢纽是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不同货运方式之间联系的

桥梁与纽带，是建立与发展现代综合货运体系的关键所在。综合货运枢纽

使不同的货运方式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联合运输、多式联运在运输组

织方式、实际运行中创造货物换装与中转的便捷条件。它的建设对于提高

现代化综合货运服务水平、发挥各种货运方式的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加

快综合货运体系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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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得到长足发展的基础上，在国家大力发

展综合运输的方针指导下，各地方正在积极推进综合货运枢纽的建设工作。

与单一方式的货运枢纽、物流园区的现有标准相比，综合货运枢纽相关配

套等方面的技术标准缺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规范我国综合货运枢纽的

建设与运营管理。综合货运枢纽的分类与基本要求属于综合货运枢纽相关

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标准，是其他综合货运枢纽标准的支撑与依托，是需要

综合货运枢纽标准体系需要首选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综合货运枢纽

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因此，现阶段制定适宜的综合货运枢纽分类与基本

要求，对于促进我国综合货运枢纽的健康有序发展十分有必要。 

1.3 工作过程 

（1）工作思路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课题组按照以下的思路开展制定工作：首先，收集

并梳理国内外与综合货运枢纽相关的标准与文献资料。由于国外没有综合

货运枢纽的概念，相关文献及标准几乎空白，文献资料范围针对国内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等；接着，对于综合货运枢纽尚未形成标

准或者统一定义的背景下，在查阅文献和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综合货运枢纽

的定义，并给出综合货运枢纽的分类；然后，结合我国当前综合货运枢纽

的发展情况，提出我国综合货运枢纽的基本要求标准；最后，课题组通过

专家咨询、座谈研讨及补充调研等形式，对标准的内容及可操作性等方面

进行了广泛探讨和论证分析，在充分吸收多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了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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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工作过程中，根据标准编写的进度计划，标准编制

组在研究过程中开展了多次实地调研，调研了已运营、在建、规划的货运

枢纽，包括北京平谷国际陆港、漳龙物流园区、菏泽铁路物流中心、大连

港、云南腾俊国际陆港、北京空港物流基地等。 

（2）工作过程 

2015 年 4 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组织召开综合交通运输相关标准研究

及制定的立项审查会，确定由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牵头，长安大学、铁

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本标准的研究工作。 

2015 年 5 月，课题组编写了标准研究工作大纲，并召开研究大纲的专

家咨询会。 

2015 年 6-12 月，课题组通过深入调研和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梳理

标准编制目的、核心技术问题，制定标准研究大纲，完成了标准草案初稿。 

2016 年 1-8 月，课题组根据标准研究成果，继续进行单位走访与调研，

整理形成标准草案。 

2016 年 9 月，于 9 月 2 日就标准草案召开了专家咨询会。针对专家意

见，进一步修改了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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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制定原则与依据 

2.1 制定原则 

综合货运枢纽分类与基本要求，是本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结合我国综合货运枢纽发展趋势，并参照交通运输部文件：交通

运输部关于印发《交通运输部货运枢纽（物流园区）投资补助项目管理办

法（暂行）》的通知（交规划发[2016]59 号）对综合客货运枢纽提出的要求，

对综合货运枢纽的分类和基本要求进行科学、合理研究。主要遵循以下原

则： 

（1）适应性原则 

对于综合货运枢纽的分类和基本要求而言，其适应性应保证其能够反

映我国目前综合货运枢纽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能够在现实中科学指导

综合货运枢纽的建设与发展。此外，还应适应综合货运枢纽行业管理部门

和运营企业管理的实际需求。 

（2）针对性原则 

综合货运枢纽与单一运输方式站场相比，最突出的特点便是通过资源

整合服务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货物有效换

装与衔接。本标准充分考虑这一特点，在兼顾系统完整的前提下，重点整

理了综合货运枢纽的定义、分类和基本要求。 

（3）兼容性原则 



 

5 

本标准中综合货运枢纽术语、基本要求的部分内容参考或直接引用了

现有的相关标准和规范，避免概念上相互交叉，并加强该标准与其他标准

的兼容性。 

2.2 制定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本标准起草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

规范的规定。本标准起草的主要依据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09）； 

《交通运输部货运枢纽（物流园区）投资补助项目管理办法（暂行）》

的通知（交规划发[2016]59 号）。 

3 标准范围及主要内容 

3.1 与综合货运枢纽相关的主要标准 

在交通行业领域已经出台了多项术语标准，与综合货运枢纽相关的标

准有多项。这些标准有：《汽车货运站(场）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T 

402-1999）、《集装箱公路中转站站级划分和设备配备》（GB /T1241-2005）、

《汽车货运站(场）代码编制规则》（JT/T 473-2002）、《道路货物运输站（场）

经营规范》（DB 11/T 669-2009）、《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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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91-2006）、《铁路站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TB 10067-2000）、《通用机

场建设规范》（MH/T 5026-2012）、《海港总体设计规范》（JTS 165-2013）、

《物流园区分类与基本要求》（GB/T 21334-2008）、《山东省物流园区等级划

分与评定》（DB37/T 2114-2012）、《物流中心分类与基本要求》（GB/T 

24358-2009）等。 

3.2 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综合货运枢纽的基本要求、交通组织及引导、信息化和

安全与应急。本标准适用于综合货运枢纽的界定、规划、设计、建设、运

营与管理。 

3.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综合货运枢纽的定义。综合货运枢纽（intermodal freight 

transportation hub）：服务两种及以上对外运输方式，具有货物集聚、辐射功

能，实现不同运输方式之间的货物有效换装与衔接，集中布设的具有完善

信息系统的货运服务场所。 

3.4 类型划分 

本标准按照主导方不同，将综合货运枢纽分为四种类型： 

（1）航空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航空服务功能为主，依托机场货

运作业区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2）水运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水运服务功能为主，依托港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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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3）铁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铁路服务功能为主，依托铁路货

运站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 

（4）公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以公路服务功能为主，依托公路货

运站形成的综合货运枢纽，其所在地 5km 范围内有大型铁路场站、或港口、

或机场。 

3.5 标准内容 

本标准从综合货运枢纽的基本要求、设施设备、交通组织及引导、信

息化、安全与应急等方面对综合货运枢纽提出了相应的基本要求。标准中

各章条说明如下： 

5 基本要求 

5.1 应承担两种或多种运输方式，各类运输方式作业场所在一定范围内

分布。 

5.2 应具有货运组织与管理、多式联运、转运换装、装备储存、信息流

通和辅助服务功能。 

5.3 应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装卸作业场所、仓储或信息服务设施、设

备。 

5.4 应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 

5.5 占地面积应不小于 2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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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水运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铁路主导型综合货运枢纽、公路主导型

综合货运枢纽的物流强度应不小于 500 万吨/km
2
•年，航空主导型综合货运

枢纽的物流强度应不小于 50 万吨/km
2
•年。 

注：综合货运枢纽物流强度=综合货运枢纽年度吞吐量/总占地面积。 

5.7 综合货运枢纽的商务、生活配套占地面积比应不超过项目总占地面

积的 10%。 

6 设施要求 

6.1 基本构成 

综合货运枢纽内设施包括生产设施、办公设施、生产辅助设施和生活

服务设施。其设施构成应根据综合货运枢纽的业务范围而定。 

6.2 生产设施 

6.2.1 主要生产设施包括库（棚）设施、集装箱堆场、货场、换装作业

区等。 

6.2.2 库（棚）设施主要包括中转库、仓储库、零担库、集装箱拆装箱

库和货棚等。各类仓库应分区设置，并与道路衔接且保持良好作业联系。 

6.2.3 集装箱堆场应靠近装箱作业区，并与综合货运枢纽内主要通道衔

接。堆存量较大的集装箱堆场应划分空、重箱及冷藏箱区域分别堆存。 

6.2.4 换装作业区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提供运载单元的快速转运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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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协调布置，便于车辆和仓库内作业设备的衔接，满足消防要求，并

留有一定的储备能力； 

c) 设置装卸场、堆场等功能区域； 

d) 装卸场荷载设计值满足装卸作业和车辆行驶的承载要求； 

e) 配置集装箱卡车、集装箱叉车和集装箱门式起重机等换装机械； 

f) 换装作业区的场地和设备配备能够便于进行直接换装。 

6.3 办公设施主要包括货运站房和生产调度办公室。 

6.4 生产辅助设施主要包括动力、供水/供热、环保以及消防设施等。 

6.5 生活服务设施主要包括食宿以及其他服务设施。 

7 交通组织及引导 

7.1 道路布局与交通组织应满足综合货运枢纽的综合布局要求。 

7.2道路宽度及转弯半径应考虑综合货运枢纽内部运输车辆需求进行规

划设计，并符合国家道路规划设计的有关规定。 

7.3 道路设计应与周边城市干道、高速公路具有便捷的联系，同时道路

交通组织应合理设计以减少对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影响。 

7.4 交通组织应遵循人车分流的原则，同时小汽车与货运车辆的交通组

织流线应避免不必要的交织冲突。 

7.5综合货运枢纽内交通组织应满足不同交通运输方式之间的高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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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信息化 

8.1 综合货运枢纽应建立统一的信息化平台，将枢纽入驻物流企业相关

信息接入、存储、查询、联动和发布，实现数据交换、信息共享功能。 

8.2 综合货运枢纽的信息化平台应能实现与政府管理机构信息化平台、

其他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其他电子商务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对交换数据

具有加工处理功能。 

8.3 综合货运枢纽的信息化平台应能够整合不同运输方式的信息资源，

实现不同运输方式间的数据交换、互联互通、联动协作。 

8.4综合货运枢纽应为入驻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物流业务信息支持服务，

包括业务供求信息发布、货物状态发布、业务单据处理进度发布、车辆运

营状态发布、监管审批进度查询、企业物流信息统计等服务。 

8.5 综合货运枢纽应对进出枢纽车辆进行实时监测，应为不同运输方式

提供进入、驶离及停泊导引系统。 

9 安全与应急 

9.1综合货运枢纽内应建立集各种交通运输方式于一体的应急指挥管理

协调机制，应制定针对自然灾害、恶劣天气、重特大事故、人为破坏等突

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 

9.2 综合货运枢纽应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本标准的要求系统建立并

实施综合货运枢纽作业安全规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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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综合货运枢纽应建立与国家现有的建筑标识系统、设施标识系统、

机动车路标系统、步行道标识系统的设计相衔接的安全应急标识系统。 

9.4 综合货运枢纽应配备视频监控及防护等安全设备；应根据所属地电

网规划的要求，建设符合 GB50293 和 GB50052 要求的内部应急供电系统。 

9.5 综合货运枢纽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应符合 GB50116 的相关规定，按控

制中心报警系统设置，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功能区分设分消防控制室。 

9.6 综合货运枢纽应统一建设消防设施和防汛除涝设施，其消防设施工

程应由具有消防工程施工资质单位建设，各类建筑的建设应符合 GB50016

的要求。 

4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4.1 标准实施建议 

建议各级城市交通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规划设计单位，在

综合货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以及本标准颁布后编制其他相关标准规

范工作中，积极采用本标准规定的基本要求相关内容，以规范综合货运枢

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工作。 

本标准为第一次制定并与现行标准无冲突，建议颁布后即实施。 

4.2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的一致性程度 

本推荐性标准与相应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性标准在编制目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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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文本结构等方面存在较大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相应的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4.3 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不矛盾。 

4.4 与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有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冲突。 

4.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4.6 标准性质的建议 

为保证综合货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科学合理，同时兼顾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及不同区域的差异性特点，我们对该标准中定量规定的

指标采用强制性，其余定性指标为推荐性。 

4.7 废止行业有关标准建议 

无。 

4.8 预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使综合货运枢纽规划、建设、管理有标准可依，为综

合货运枢纽建设者、运营者、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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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本标准的实施，规范了综合货运枢纽总体要求、设施设备、交通组织

及引导、安全与应急、信息化等规划、建设与管理相关环节，为适应我国

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要求，促进综合货运枢纽科学发展，提高我国综合货运

枢纽规划设计、运营管理决策支持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4.9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